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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1 环境保护设施设计、施工和验收过程简况
1.1 设计简况
本项目环境保护设施的设计在可行性研究报告中和初步设计时均有考虑。本次验收内容为一期工程，项目包括产能建设工程、拉改输工程和管线隐患治理工程等3部分工程建设内容。建设内容如下：
产能建设工程：实际共实施了12口井，包括10口油井和2口转注井，其中新钻油井1口，侧钻油井7口，探转采2口，共部署12座井场，钻井总进尺为8659m。实际建设10型抽油机8台，采油井口装置10套，40MPa注水井口装置2套；实际建设40m3电加热多功能罐6座，45kW燃气水套加热炉1台，φ1300×4500×6800三相分离器2座，800m3/h天然气干燥器2座，Pw1.6MPa φ600 H=2290分气包2套；实际建设Ф76×4mm单井集油管线2.14km，Ф68×12单井注水管线1.3km，Φ48×4mm输气管线4.82km，并配套建设了通信、电力等系统。
拉改输工程：车44-410井区、车251井区、车142-斜15井区和车410井区完成拉油井改管输改造。实际建设DN65集油管线8.7km，Φ48×4mm输气管线2.00km，DN40掺水管线0.38km；实际建设22kW空气源热泵4台，同时拆除现有井场9台40m3多功能罐。
管线隐患治理工程：2号计量站至车41井场集油管线完成原址更换，实际建设DN100集油管线1.0km。
经调查，具体环境保护设施有对施工现场洒水降尘、使用低噪声施工设备以及为施工过程设计的相应生态保护措施等，环评时的环境保护投资概算为378.61万元，实际投资227.00万元，变化原因主要是因为分期验收，其余建设内容仍处于建设阶段。
1.2 施工简况
建设单位要求施工单位严格按照合同中要求，在确保环境保护设施的建设进度和资金的保障前提下，严格落实环境影响报告书及“滨审批四[2022]380500066号”文中提出的生态保护工程和污染防治措施。
1.3 验收过程简况
1） 2022年10月，山东信晟科技有限公司编制完成了《东风港油田2022-2024年产能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
2） 2022年10月27日，滨州市行政审批服务局以“滨审批四[2022]380500066号”对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予以批复（见附件1）；
3） 2023年4月19日，本项目开工建设，施工单位为中石化胜利石油工程有限公司渤海钻井总公司、中胜实业有限公司、东营丰实钻井工程有限公司；
4） 2026年2月6日，本项目全部建设完成，实际建设内容较环境影响评价及批复内容有所变化，不存在“重大变动”；
5） 2026年2月6日，东胜公司在中国石化胜利油田网站（http：//slof.sinopec.com/slof/csr/）对该工程的竣工日期进行了网上公示（公示截图见附件2）；
6） 2026年2月7日，东胜公司委托我公司承担本项目竣工环境保护设施验收调查报告的编制工作（委托书见附件3）；
7） 2026年2月8日，东胜公司在中国石化胜利油田网站（http：//slof.sinopec.com/slof/csr/）对该工程的调试起止日期进行了网上公示（公示截图见附件4）；
8） 2026年2月9日，本项目进入调试期；
9） 2026年2月9日，我公司对本项目进行了调查工作，并制定了验收调查方案；
10） 2026年3月3日、3月11日～3月22日，我公司开展了本项目现场采样、监测工作；根据验收调查组现场踏勘及验收监测结果，本项目建设区域生态恢复效果良好，未造成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
11） 2026年4月，我公司完成本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报告的编制工作；
12） 2026年4月2日，召开本项目验收评审会，并出具了专家意见；
13） 2026年4月17日，东胜公司对本项目予以批复；
14） 2026年4月17日，在中国石化胜利油田网站（http：//slof.sinopec.com/slof/csr/）对本项目进行全本公示，公示期为2026年4月17日至2026年5月18日。
2 信息公开和公众意见反馈
2.1 信息公开
2026年2月6日，建设单位对该工程的竣工日期进行了网上公示（http：//slof.sinopec.com/slof/csr/），2026年2月8日，建设单位对该工程的调试起止日期进行了网上公示（http：//slof.sinopec.com/slof/csr/），向公众初步公示本项目建设进度及调试起止时间。
2.2 公众参与渠道
根据本项目特点和实际建设情况，建设单位采用电话（翟光耀，17705373460）和网站回复的方式收集公众意见和建议。
2.3 公众意见处理
建设单位承诺会严格记录公众反馈意见或投诉、收到时间、渠道以及反馈或投诉的内容，并及时处理或解决公众意见，给出采纳与否的情况说明。
本项目建设过程、验收调查期间未收到公众意见或投诉，表明公众支持该项目的建设和运营。
3 其他环境措施的落实情况
3.1 制度措施落实情况
3.1.1 制度措施落实情况
1）环境保护组织机构
东胜公司安全（QHSE）管理部有专职人员负责安全环保工作。为了贯彻执行各项环保法规，落实可行性研究报告、环境影响报告书及批复中的环保措施，结合该项目的实际运营情况，东胜公司建立健全了一系列QHSE管理制度。从现场调查的情况看，项目所在管理区和集输大队的工作纪律都比较严明，工作人员持证上岗，制定了巡检制度，有专人对各设备的工作状态进行检查。
2）环保设施运行调查，维护情况
为了确保各项设施的有效运行，东胜公司制定了各类设备操作规程、设备运转记录、保养记录。操作人员根据各项制度进行设备检修和保养，通过巡查等方式及时发现该项目设施运行中出现的问题，通过公司领导由生产调度会安排解决问题，并严格督察解决的结果，以确保环保设施的正常运行。
3.1.2 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为了提高对重大事故和险情的应急救援处理能力，确保在发生事故时，采取有效措施，避免或减少环境污染，应建立事故应急救援体系，制定并不断完善了各种事故发生后详细的应急预案。
东胜公司对有可能发生泄漏的生产作业活动，编制了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配备了控制污染的应急设备并保证其随时处于可以使用的状态；对从事可能发生泄漏的生产作业活动的职工，进行了应急培训，定期组织演练。
生产作业过程中发生或可能发生环境污染事故、生态破坏事故、与环境有关的非正常生产状况以及敏感环境事件，作业单位必须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处理，及时通报可能受危害的单位和居民，及时向安全（QHSE）管理部汇报，并配合与接受调查处理。东胜公司安全（QHSE）管理部统一负责向相关政府部门和上级主管部门汇报。东胜公司环境污染与破坏事故的上报、管理与处理工作按照油田环境污染与破坏事故相关处理规定执行。同时，东胜公司定期对环境保护内容及应急措施进行培训和演练，该内容已纳入生产工作考核中。
3.1.3 采取的清洁生产措施
1）钻井采用水基钻井泥浆，该钻井泥浆基本为无毒泥浆，广泛应用于油田开发。
2）在钻井时，井口安装了井控装置，最大限度的避免井喷事故的发生；在修井时，安装封井器，可避免原油、污水喷出。
3）管线、钻井井场施工临时占地在工程施工结束后立即复垦绿化，已有效降低工程施工对环境的影响，验收调查期间现场部分土地已自然绿化。
4）本项目采用油套连通套管气回收装置，尽可能减少储罐内烃类气体无组织挥发造成的环境污染及资源浪费。
5）井场燃气加热炉配套烟气处理装置，减少氮氧化物排放量。
6）本项目采用水基钻井泥浆，钻井施工采用“泥浆不落地”工艺，钻井废水循环利用，施工结束后钻井废水同钻井固废一同由“泥浆不落地”施工单位东营市新鲁齐兴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东营丰实钻井工程有限公司、东营汇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等专业单位处理，分离处的液相分别交由山东新天鸿水务有限公司、东营齐发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东营首创水务有限公司、东营齐发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中石大达新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施工期施工作业废液已拉运至东风港联合站，处理达标后回注地层，未外排。新建管道试压废水沉淀后，循环利用，最终用于施工现场洒水降尘。废弃管道采用热水清洗后产生的清洗废水已全部管输回东风港联合站、车1接转站，依托站内采出水处理系统处理达标后回注地层，用于注水开发，未外排。施工人员产生的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后交由环卫部门统一处理。
运营期采出水分别依托东风港联合站、车1接转站采出水处理系统处理达标后，用于附近其他区块注水开发回注地层，未外排；一期工程调试期间尚未产生井下作业废水，后期产生的井下作业废水分别依托东风港联合站、车1接转站站内采出水处理系统处理满足《碎屑岩油藏注水水质指标技术要求及分析方法》（SY/T 5329-2022）相关要求回注地层，未外排。
3.1.4 生态环境监测和调查计划
根据本项目特点和实际建设情况，本项目对井场周边土壤环境质量进行了监测，除此外不需要开展其他生态环境监测，但要求通过巡线及时发现沿线生态变化情况。
3.2 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
3.2.1 施工期环境保护措施
1）生态环境保护措施和对策
（1）施工前制定了合理的施工计划，同时制定了合理可行的生态恢复计划；
（2）严格控制了施工作业范围，在施工作业带内施工；
（3）施工完毕后，清理井场，恢复临时占地；
（4）临时占地已完成植被的自然恢复；
（5）加强了生产管理，提高了工艺技术，减少了污染物的排放；
（5）按照分层剥离、分层开挖、分层堆放、循序分层回填的要求进行了管沟开挖和土壤回填，并及时恢复了原貌；
（6）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固体废物均得到了妥善处置，不存在施工现场堆放现象，且施工场地得到了恢复。
2）大气环境保护措施和对策
（1）加强了施工管理；
（2）施工单位制定了合理化管理制度，采取了控制施工作业面积、洒水降尘、遮盖土堆和建筑材料、施工现场设置围挡、大风天停止作业等措施；
（3）所使用的机械设备性能良好，施工过程中未发生机械故障；
（4）采用了高品质的柴油，有效降低了柴油燃烧废气中污染物的排放量。
3）水环境保护措施和对策
（1）本项目采用水基钻井泥浆，钻井施工采用“泥浆不落地”工艺，钻井废水循环利用，施工结束后钻井废水同钻井固废一同由“泥浆不落地”施工单位东营市新鲁齐兴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东营丰实钻井工程有限公司、东营汇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等专业单位处理，分离处的液相分别交由山东新天鸿水务有限公司、东营齐发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东营首创水务有限公司、东营齐发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中石大达新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2）施工作业废液已通过罐车拉运至东风港联合站，依托站内采出水处理系统处理达标后回注地层，用于注水开发，未外排；
（3）新建管道试压废水沉淀后，循环利用，最终用于施工现场洒水降尘；
（4）废弃管道采用热水清洗后产生的清洗废水已全部管输回东风港联合站、车1接转站，依托站内采出水处理系统处理达标后回注地层，用于注水开发，未外排。
（4）施工人员产生的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后交由环卫部门统一处理。
4）声环境保护措施和对策
（1）施工期间尽量避开了夜间施工；
（2）选用低噪声设备。
5）固体废物处置措施
（1）本项目钻井施工采用“泥浆不落地”工艺，钻井固废均按照《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 18599-2020）要求进行了管理，施工结束后采用泥浆不落地工艺的钻井固废已由钻井施工单位分别委托东营市新鲁齐兴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东营丰实钻井工程有限公司、东营汇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等处理，分离出的泥饼分别交由东营鲁峰建筑工程材料有限公司、东营丰实钻井工程有限公司、山东泰兴化工科技有限公司、东营中明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东营市海鲲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综合利用。调试期间，现场无钻井固废遗留；
（2）施工废料部分已回收利用，剩余废料拉运至市政部门指定地点，由环卫部门处理；
（3）废弃定向钻泥浆全部泥浆池原址固化处理；
（4）施工期拆除的设备已全部拉运至东胜精攻石油开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资产库封存备用；
（5）施工人员产生的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后交由环卫部门统一处理。
3.2.2 保障环境保护设施有效运行（运营期）的措施
1）生态环境保护措施和对策
（1）临时占地已全部恢复原貌；
（2）东胜公司对公司员工进行HSE宣贯，加强职工环境保护意识；
（3）管线严格执行巡线管理制度；
（4）运营期产生污染物采取了有效的防治措施。
2）大气环境保护措施和对策
采油井井口安装油套连通套管气回收装置，尽可能减少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挥发；井场燃气加热炉配套烟气处理装置，减少氮氧化物排放量。
3）水环境保护措施和对策
运营期采出水及井下作业废水分别依托东风港联合站、车1接转站的采出水依托站内采出水处理系统处理达标后回注地层，未外排。
4）声环境保护措施和对策
本项目施工期通过采用低噪声设备，并且加强设备维护，减轻施工噪声对周边环境的不利影响；运营期采取了低噪声设备、基础减振、加强设备维护等措施，能够有效降低泵类设备运行噪声对周边环境的影响。
5）固体废物处置措施
本项目10口油井正常运营期间会产生落地油、清罐底泥、浮油、浮渣和污泥、废防渗材料、废弃含油抹布、劳保用品和废润滑油等危险废物，其余落地油、清罐底泥、浮油、浮渣和污泥随产随清，废防渗材料、废弃含油抹布、劳保用品和废润滑油收集后暂存于东风港联合站危险暂存间，最终委托东营海瀛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等危废协议处置单位拉运并进行无害化处置。
3.2.3 生态系统功能恢复措施
临时占地在施工结束后加快恢复为原用地类型，以不改变土地利用性质为原则；严格按照分层剥离、分层开挖、分层堆放和循序分层回填方式进行管沟开挖与土壤回填，及时恢复地貌和植被。
3.2.4 生物多样性保护措施
1）施工期间严格控制了施工作业带，减少了对地表植被的破坏，且施工结束后及时恢复了地表植被；
2）加强了工程管理工作，缩短了施工周期，减轻了施工活动对区域野生动物的影响。
3.3 配套措施落实情况
3.3.1 区域消减及淘汰落后产能
本项目不涉及。
3.3.2 防护距离控制及居民搬迁
本项目不涉及。
3.3.3 其他措施
本项目不涉及区域环境整治、相关外围工程建设等措施。
4 整改工作情况
本项目不需要整改。
5 建议
[bookmark: _GoBack]进一步加强环境管理工作，继续健全和完善各类环保规章制度、HSE管理体系；及时修订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并按照应急预案要求，定期进行演练，从而不断提高污染防治和环境风险防范水平，确保项目环境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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